竞买承诺函
 宿迁市宝典 拍卖有限公司：

    我方对贵单位发布的  泗阳县市民广场三面翻广告设施三年期经营权           拍卖公告进行了认真阅读，愿意参加该项目竞买，特此确认并承诺：

1、我方已仔细阅读了贵单位的《拍卖公告》、《竞买须知》、《市民广场三面翻广告设施经营权出租合同》及《电子竞价规则》等，完全熟悉其中的要求和条件，对标的现状的全部情况（含瑕疵）及竞买人应承担的责任已完全知悉并认可。
2、我方参与竞买活动，完全接受《竞买须知》、《市民广场三面翻广告设施经营权出租合同》及《电子竞价规则》等全部条款，无论竞得与否，我方对公开交易形成的结果均予以接受。
3、我方已知晓标的的实际竞拍时间，因我方未及时进入系统报价、因我方网络环境及操作设备系统环境不支持，导致未及时参与报价的后果由我方承担。
4、我方保证提供的所有材料真实有效，并承诺在产权交易系统中提交的网上报名和保证金证明等资料电子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由此发生的一切后果由我方承担。
5、我方保证自身电子竞价账户安全负责，该账户正式登录电子竞价系统后，在竞价系统的一切行为均视为我方行为。因我方原因导致账户信息泄露而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我方承担。
6、如竞买成功，我方按贵方告知要求支付交易款项。
7、我方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并具备良好的社会、商业信誉和支付能力，且资金来源合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本项目对竞买人应当具备条件的规定。
8、如违反上述承诺，贵方有权扣除我方已缴纳的竞买保证金作为违反本承诺的违约金。
9、除非另外达成协议并生效，《竞买公告》、《电子竞买须知》、《电子竞价规则》、《市民广场三面翻广告设施经营权出租合同》、《成交确认书》都将构成约束双方的合同。
意向竞买人（盖章或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